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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讨中，与会专家针对公
益诉讼涉及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使用、
管理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果企
业通过申请破产来应对败诉的
话，那么判决应该如何执行？赔
偿金如何才能顺利到位？针对大
气污染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如何
做替代性修复？

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尚
未对环境公益诉讼中被告赔偿的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损害赔偿金
的使用、管理及监督做出相应安
排，亟须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我国
国情的机制、模式，只有管理好这
类资金，保障其使用情况，才能真
正实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
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已
有司法实践中，针对已受理的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法院迟迟
不安排开庭或者开庭后不及时做
出判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
环境修复费用的认定、环境功能
损害赔偿支付问题存在不同认
识。

有的法院拟判令侵权人支付
给地方财政，但地方财政实行预
算管理，如何及时实现环境修复
是问题所在；有的法院拟在本院
设立专款账户管理修复费用和赔

偿资金，但与法院的司法中立地
位相悖；有的法院考虑将修复费
用和赔偿资金直接支付给提起诉
讼的环保 NGO，但又担心引发风
险，而社会组织受“不能牟利”的
法律强制性限制也不会接受。

纵观当前涉及生态环境修复
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案例，法
院在相关领域的执行中已有突
破。比如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
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诉顺宏盛化工
有限公司一案中，引入第三方基
金会，由该基金会接受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原、被告的委托，管理修
复基金并接受执行法院的监督，
根据法院委托的修复机构或专家
制定的并由法院确认的资金使用
计划，安排修复基金的支付。

对此，与会专家表示，引入基
金会管理是基于法律上的信托机
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基
金会已有相对成熟的公开和监督
机制，可保证在阳光下操作，尽量
避免风险。应该鼓励个案在实践
中探索适合我国各地情况的管理
和监督模式。

但无论是何种模式，需要着
重强调的是，这类资金要接受包
括司法机关、原告在内的社会各
界的监督，保证资金的使用合理
合法、透明公开。

环境公益诉讼观察报告发布，2015年，700多家社会组织只有9家当了原告

成本高人才缺掣肘公益诉讼
本报记者刘晓星

提起诉讼14个月后，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环境公益诉讼终于结束了漫长的立案审
查。1月3日，自然之友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告知不予受理起诉。

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一案是否折射出环境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修订后的《环
境保护法》已实施两年，环境公益诉讼的大门早已敞开，但想象中的“遍地开花”为何没
有如期而至？

在日前召开的2016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我国首部记录环境公益
诉讼个案进程的报告《环境公益诉讼观察报告（2015 年卷）》（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
布。

《报告》搜集整理了2015年由环保组织和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共44起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回顾了1995年~2015年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开展的整体情况，并对环境
公益诉讼实践中的多个关键问题进行了专项研究。

与会专家围绕《报告》提出的环境公益诉讼受理案件地区分布不平衡、立案标准不
统一、配套制度尚需完善、检察院和社会组织分工待明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自然之友自 2015 年 10 月
27 日对中石油云南石化有限
公司提起诉讼以来，按照法院
要求，陆续提交了 11 份证据，
以证明云南石化炼厂擅自变更
环评批复，存在未执行环境保
护部停建令、在螳螂川违背地
方法规新设排污口、延迟焦化
装置以及具有较大环境风险等
问题。

记者获悉，昆明中院审查
认为，由于涉案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已经取得环境保护
部的批复同意，故这些材料均
不能说明“被告的行为已经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同
时，禁止补办环评文件报批的
诉讼请求（理由是昆明市河道
管理条例与炼厂污水排放口不
兼容）属于行政机关行政管理
权限调整范围，不属于受理民
事公益诉讼的范围。

根据 2015 年 12 月 29 日最
高人民法院召开的环境保护典
型案例新闻通气会中给出的数
据，2015 年 1 月~2015 年 11 月，
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一审环境
资源民事案件 50331 件，其中，
贵 州 、山 东 、江 苏 等 13 个 省

（市）人民法院共受理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 45 起，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占全国环境资源民事
案件的比率仅为 0.0894%。

有专家认为，0.0894%这个
数字的背后，折射出了一部被
寄予厚望的新法在现实和理想

之间的尴尬——环境公益诉讼
“叫好不叫座”。

《报 告》显 示 ，2015 年 ，随
着新环保法的实施，各地法院
陆续开始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但是，由大连环保志愿者
协会、自然之友等提起的一些
个案却仍因“主体不适格”等缘
由未予立案。自然之友法律与
政策倡导部总监葛枫表示，环
保 NGO 已经在中国发展近 20
年，“但是从目前状况来看，招
工难、筹资难、税制不合理等依
然是难以突破的生存困境”。
这些原因也导致环保 NGO 对
环境公益诉讼望而却步。

在研讨中，与会专家表示，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不仅需要得
到 政 府 和 相 关 部 门 的 大 力 支
持，还需要一定的诉讼经验、科
学水平。

《报告》显示，符合新环保
法和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的具
备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社
会组织有 700 多家，但 2015 年
全国范围内只有 9 家社会组织
当上了原告。葛枫分析认为，
数量较少一方面是因为法律对
主体资格有比较严格的限制；
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组织提
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意愿尚需提
高，能力仍需培养。

“政府应及时对辖区内的
环 保 组 织 进 行 专 业 的 法 律 辅
导。”一位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发出了呼吁。

在讨论时，诉讼成本高始

终是绕不过的坎。亲身参与多
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北京环
鸣律师事务所主任胡玉来深有
感触地说，“鉴定的费用在诉讼
之 初 就 要 交 ，你 没 有 别 的 选
择。”

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中心
诉讼部副部长魏哲表示，由于
环保组织资金实力有限，没有
能力提前支付全部律师费，虽
然 很 多 律 师 本 着 一 颗 公 益 之
心，费用不高，但是长此以往不
利于整个制度良性运转。

“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可
以解决社会组织诉讼成本高的
困难。”葛枫说，比如由原告承
担的鉴定评估费、律师费及为
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成本可以
由被告支持，便是一项减轻原
告诉讼成本的制度。

过去两年的实践证明，这
是一项可行的制度。

《报告》显示，在已审结的
几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原告
的律师费、鉴定评估费及办案
必要的差旅费等由被告来支付
的诉讼请求，大部分获得了法
院的支持。例如，在“福建南平
生态破坏案”中，南平中院判决
由被告来承担原告的诉讼成本
共计 16.5 万元；贵州清镇以调
解结案的一起大气污染案中，
被告也承担了原告的律师费和
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成本。

应该说，这些措施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组织无力承
担诉讼成本的困难。

700多家组织具备资格，为何鲜有起诉者？

在《环境保护法》授权符合
一定资格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全国人
大常委会于 2015 年 7 月授权检
察机关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
讼试点工作。

那么，政府部门、社会组织
与检察机关分别如何定位？作
为公益诉讼原告时怎么分工才
能达到协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的目的？

中华环保联合会在陇星锑
业尾矿库泄露等环境突发事件
中，尝试探索与政府部门及检
察机关的衔接机制。

有专家认为，行政部门所
掌握的大量基础信息和数据都
可 能 成 为 案 件 胜 诉 与 否 的 关

键，但同时公益诉讼能够弥补
行政执法手段有限的不足，而
执法依据与诉讼证据并不完全
对等。因此，处理好这两个阶
段的证据衔接问题须加强社会
组织与行政部门的合作。

《报告》指出，在 2015 年的
实践中，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提
起 环 境 民 事 公 益 诉 讼 的 主 力
军，而检察机关在多起案件中
作为支持起诉单位，大大促进
了相关工作的开展。

在“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
中，南平市检察院作为支持起
诉单位，在证据收集等方面对
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给予了
帮助。

专家建议，在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中，由社会组织来提
起诉讼，检察机关在必要情况
下支持起诉，与行政部门共同
在调查取证等方面给予支持，
是比较好的协同机制。

由于《行政诉讼法》缺乏相
关明确规定，2015 年没有社会
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这类诉讼主要由检察机关以试
点形式提起。

在采访中，业内专家建议，
实践中，社会组织可以通过举
报到检察机关的方式来为检察
机关提供案源和初步证据。同
时，也可以探索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主体的多元化，鼓励社会
组织作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的补充。

社会组织与检察机关分别充当什么角色？

建立生态环境修复和损害赔

偿金使用、管理及监督机制

福建省晋江市环保局日前在对龙湖镇瑶厝村祖墓山巡查时，发现
有 4 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分别为拉链清洗加工点、漂洗布料加工
点、废皮革饲料加工点和晋江市泉利泡沫塑料有限公司。

由于现场检查时，漂洗布料加工点和废皮革饲料加工点未发现有
人员在场，执法人员在龙湖镇政府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对这两家企业的
生产设备进行了查封。晋江市泉利泡沫塑料有限公司因大气污染防治
设施建成未验收，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被执法人员进行立案查处。

执法人员在对非法拉链清洗加工点检查时，企业正在生产。水样
检测结果显示，该加工点所排废水中重金属污染物铜、铬的浓度都超标
3倍以上。公安民警将 3名工人传讯到龙湖派出所询问。

经查，这个加工点的老板竟然是该村的村委蔡某振。蔡某振随即
被刑事拘留并已被正式批捕。

图为执法人员查封蔡某振拉链清洗加工点。 叶兴灿 庄育坪

本报记者蔡新华 实习记者
李庚阳上海报道 上海市青浦区
环保局近日对一家严重违反环保
法律法规的玻璃制品加工厂做出
处罚，厂房及设备全部被查封，相
关责任人被羁押。

日前，记者随执法人员走进
了华新镇嘉松中路 3333 弄 128 号
的这家玻璃制品加工厂。这里主
要从事玻璃表面腐蚀加工，批量
生产雕花玻璃。厂区东侧并列着
4 只塑料原料槽，另一片空地上
放置着一只偌大的塑料洗槽。在
洗槽和原料槽的中间区域，一条
明沟由西向东通向墙外，清洗玻
璃后的强酸废液通过地势高差流
入明沟后，直接排出厂外。东墙
外，是用砖墙砌起的两只矩形简
易“ 沉 淀 池 ”，用 来 收 集 强 酸 废
液。但周边无任何污染处理设
备，废液直接渗入泥土。

据在现场执法的青浦区环境
监察支队支队长陈俭表示，“这家
企业行事隐蔽，一接到订单就生
产，平时就关着。”他说，占地约
600 平方米的厂房内未配套建设
任何污染防治设施。“从工商营业
执照来看还存在异地生产的情
况，加工厂连同负责人在内共 3
人，负责人也参与一线生产，对直
排废液的情况心知肚明，主观故

意明显。”陈俭说。
他手拿一份检测报告告诉记

者，这家企业生产原液中 pH 值为
2.71、化学需氧量为11600mg/L、氟
化物浓度为 145000mg/L；所排强
酸废液中的 pH 值为 1.88、化学需
氧量为 1700mg/L、氟化物浓度为
18100mg/L。 与《上 海 市 污 水 综
合排放标准》相关排放限值规定
的化学需氧量 100mg/L 和氟化物
浓度 10mg/L 的限值相比，均超过
数百倍至数万倍。同时，依据《危
险废物鉴别标准》，执法人员认定
这一加工厂排放的水污染物，属
腐蚀性危险废物。

陈俭表示，现场检查并确认
违法行为后，青浦区环境监察支
队依据相关法规，对加工厂内的
塑料原料槽、清洗机、铲车、行车、
电机柜、雕刻机等生产设备实施
强制查封。该企业主利用私挖的

“渗坑”排放有毒物质的行为，已
经涉嫌环境违法犯罪。目前，相
关责任人已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刑事羁押，下一步将被追究刑事
责任。

该厂所在地华新镇政府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落实好属地管理责
任，约谈涉事企业房东，加强区域内
企业环保监管工作，今后做好新进
企业的行政许可报备工作。

直排强酸废液污染土壤环境

上海一玻璃加工厂被查封

本报讯 山东省荣成市日前
对两家违法鱼粉企业实施了查
封。据悉，这两家企业因超标排
污受到行政处罚后，拒不落实整
改措施并私自违法生产，被当地
环保部门报请人民政府依法查
封。

为治理鱼粉企业废气污染，
从 2016 年 9 月开始，荣成市专门
成立石岛人和区域环境污染综合
执法办公室，与有关镇、街协同配
合，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通过
采取 24 小时不间断巡查，特别加
强夜间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鱼粉
企业违法排污行为。

截至目前，荣成市石岛人和

区域已累计查处违法违规鱼粉企
业 28 家，对其中严重违法生产的
鱼 粉 企 业 实 施 断 电 停 产 17 家

（次）；实施查封停产 9 家；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 5 家，对其中两家私
自损毁封条的企业人员予以行政
拘留。

在 鱼 粉 企 业 废 气 治 理 过 程
中，荣成市还将鱼粉行业纳入征
信管理，严格考核，对违法企业采
取联合惩戒措施，加大曝光和震
慑力度，从制度上规范鱼粉企业
的环境信用。目前，石岛人和区
域内已有 49 家鱼粉企业按照相
关环保要求，完成尾气治理设施
的安装工程。 王文硕 姜小蓉

荣成查处28家违法鱼粉企业
将鱼粉行业纳入征信管理

本报讯 新一轮重污染天气
过程来袭，河南省安阳市启动重
污染天气红色预警响应。恰逢预
警期间实施特别管控措施，安阳
市建业生态城项目工地却在屡次
被责令停工、多次被下达督导通
知单后仍违规施工。

近日，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
该工地负责人采取行政拘留 10
日的处罚。

记者了解到，此前，安阳市中
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就
向缑家垒村委会下发了关于对建
业 生 态 城 项 目 停 水 、停 电 的 通
知。但工地驻场监督员在巡查时

发现，该工地自行将水、电接通，
继续施工作业。在全市红色预警
期间，市大气污染防治“蓝天工
程”联合调查组对该工地进行督
查时发现，建业生态城工地存在
违规施工的现象，严重违反“特别
管控期间一切工地全部停工”的
管控措施。之后，市公安机关执
法人员对项目工地负责人进行了
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公安机关按
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
一款的规定，依法对该工地负责
人处以行政拘留 10日的处罚。

睢晓康

红色预警下不遵守停工要求

安阳一工地负责人被拘留

为解嘴馋犯下非法狩猎罪

两人毒杀500只云雀终获刑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

员叶春花宿迁报道 两男子为解
嘴馋，竟然结伴来到江苏省泗阳县
毒杀了500余只云雀。江苏省宿迁
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生态庭日前依
法对这两人做出了刑罚判决。

2016 年 11 月，家住沭阳县的
任某与家住泗阳县的熊某，为能
吃上野味，商定一起去打猎。两
人开车到泗阳县穿城镇河北村，
把拌了老鼠药的麦粒播撒在空地
上。为了能毒死更多的鸟，两人
还带了 4 个音乐播放器，播放小
鸟的叫声，吸引、迷惑周边鸟类。

两小时后，地上就死了一大
片鸟。两人拾鸟后正欲离开，被
民警当场查获。就这一会儿工
夫，两名涉案嫌疑人就毒死 595
只鸟。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野生动植物刑事物证鉴定中心鉴
定，被捕杀的野生鸟类均为云雀，
属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
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动物（即

“三有”动物）。案件移送至宿迁
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生态庭后，在

审理阶段，被告人任某、熊某为救
助其他野生动物，分别向泗阳县
农委交纳野生动物救助金 1000
元、2000 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任某、
熊某违反法律规定，猎捕国家保
护的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狩
猎罪。其中，被告人任某系累犯。
综合案情，宿城区人民法院对任某
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对熊某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并没收扣押作案
工具音乐播放器 4个。

据 了 解 ，2015 年 至 今 ，宿 城
区人民法院生态庭共受理非法猎
捕野生鸟类案件 30 余起。从涉
案的鸟类品种来说，多为国家保
护的“三有”动物，如云雀、黑水鸡
等，有些同时系江苏省重点保护
动物，如人们常见的喜鹊、戴胜、
黑尾蜡嘴雀。宿迁所辖的泗阳、
沭阳两地是此类案件的高发区。
涉案人主要以网捕、投毒，弹弓、
气枪射杀等方式，并辅助灯光、音
乐播放器等工具实施犯罪行为。

开办拉链清洗加工点违法排污

晋江龙湖一村干部被刑拘


